建设项目拟使用林地公示

施甸县乡村振兴林业资源资产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苗圃工程需要使用林地，根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使用林地单位：施甸县碳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拟使用林地项目名称：施甸县乡村振兴林业资源资产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苗圃工程。

三、拟使用林地用途：苗木运输道路、蓄水池、苗圃、生产资料库房。

四、项目建设地点：施甸县水长乡平场子村委会。
五、拟使用林地的范围、面积及权属：施甸县乡村振兴林业资源资产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苗圃工程拟使用施甸县境内集体林地1.1521公顷，按权属分：施甸县水长乡平场子村委会集体林地1.1521公顷（林木使用权和所有权已流转至保山市水长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详见《施甸县乡村振兴林业资源资产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苗圃工程使用林地现状图》。
六、拟使用林地上林木情况：该项目使用林地需采伐林木蓄积24.5立方米，起源为人工、天然，优势树种为云南松、桉树，龄组为成熟林。

七、拟使用林地补偿情况：该项目拟占用林地涉及的林地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施甸县碳汇新能源有限公司承诺待项目批准后及时足额兑付给林权权利人相关补偿。

以上内容特向社会公示，公示期自2025年2月6日至2025年2月10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向施甸县林业和草原局反映。

电话：0875-8123391。  

施甸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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